附件1：
2025年度江北新区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

为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2025年度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。
一、支持环节和内容
支持农产品初加工、精深加工、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加工、农产品冷库、冷藏运输车辆设备购置及配套加工厂房等。对上一年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。
二、扶持对象和条件
[bookmark: bookmark6]（一）扶持对象
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（二）申报条件
1、设施设备建设类：
农业企业：有省内原料生产、供应基地，与当地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民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，经营情况良好，重点扶持对新区带动能力强、发展前景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及南京市农业产业链重点企业。
农民专业合作社：依法工商登记且按时报送工商年报，改善生产条件、提升经营水平、增强市场竞争力，开展标准化生产、专业化服务，为从事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家庭农场：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，注册农技耘APP并使用农场账本进行记账。
2、直接奖补类：上一年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。
[bookmark: bookmark8]三、补助标准和期限
（一）设施设备建设类：财政资金补助方式为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，补助标准不超过总投资的50%；家庭农场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15万元；具体补助标准根据专项资金分配和项目申报情况酌情确定。项目实施期限为：2025年8月1日—2026年7月31日。
（二）直接奖补类：对2024年新认定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20万元/家直接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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